
【申辦現役軍人眷屬用水優待之相關事項彙整表】 

種別 

 

現役軍人 

(本公司用水種別 56) 

 

軍人撫卹遺族或傷障撫卹人員 

(本公司用水種別 57) 

任官(職)時間 

/限辦戶數 

 

任官(職)人員時間 

100年 12月 31日 

 

任官(職)人員時間 

100年 12月 31日 

 

以前 

 

以後(101年起) 

 

以前 

 

以後(101年起) 

 

2戶 

 

1戶 

 

2戶 

 

1戶 

眷證加註 未加註 

 

加註 

「水電優待僅限一戶」 

 

未加註 

 

加註 

「任官時間」 

 

應備證件 

 

 1.戶口名簿 

 2.現役軍人眷屬身分證 

   (優待地址需為戶籍地址) 

 

 1.戶口名簿 

 2.撫卹令、撫卹金分領證書 

   (優待地址需為戶籍地址) 

注意事項 

 

 優待對象： 

  1.配偶 

  2.直系血親(父母如分籍設二處 

    者，擇一戶優待) 

  3.其他依法現受其扶養而共同生 

    活之人 

 補充說明：優待對象以 1、2優先， 

 且不得違反限辦戶數之規定。 

 

 

 優待對象： 

  1.配偶 

  2.直系血親(父母如分籍設二 

    處者，擇一戶優待) 

  3.其他依法現受其扶養而共同 

    生活之人 

 補充說明優待對象以 1、2優 

 先，且不得違反限辦戶數之規 

 定。 

 


